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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府函 〔２０１７〕１１１号

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广东省食品安全

工作评议考核结果的通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

决策部署，检查年度食品安全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根据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工

作评议考核办法的通知》 （国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６５号）和 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的通

知》（粤府办 〔２０１６〕１２１号）要求，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（简

称省食安委）委托，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（简称省食安办）

会同省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，对各地级以上市政府 ２０１６年食品

安全工作实施了评议考核。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总体取得较好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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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６年全省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

的 “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

问责”要求，狠抓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，食品安全总体状况

稳中向好，种植业产品、畜禽产品、产地水产品合格率分别为

９８８％、９９８％和９７３％，全年未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重大食品

安全事故，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。一是食品安全属

地责任进一步落实。各地级以上市均出台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

责任的具体工作方案，将食品安全作为 “一把手”工程来抓，

食品安全属地责任不断强化。二是食品安全工作重要性进一步凸

显。各地级以上市均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和领导干

部政绩考评内容，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，推动县

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法定职责。三是食品安全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。各地均按照建

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监管制度的要求，全面加强食品安全法治

建设，建立健全各项配套规章制度，出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

止生产加工食品目录和划定小摊贩经营场所等文件。四是食品安

全社会共治格局进一步健全。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动解决食品安

全重点难点问题，各类食品行业协会积极推进行业诚信建设，提

升食品产业整体水平，各类新闻媒体有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初

步形成了 “三位一体”协同共治格局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为此

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应予充分肯定。

同时，我省食品安全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，包括食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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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残留现象仍然突出，非法添加或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

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屡打不绝，集体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

实、卫生条件尚未得到有效改善，政府监管工作存在职能转变不

到位等，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予以整改。

二、各市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结果

在各市自查自评和省食安办组织的实地检查、部门评审、专

业测评的基础上，形成最终考核结果如下：

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７市得分排在

前 ７名，考核结果为 Ａ级；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汕尾、

江门、阳江、湛江、茂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 １４

市得分排在第 ８名及以后，考核结果为 Ｂ级。按照 《广东省食

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》，对考核结果为 Ａ级的地级以上市人

民政府，予以通报表扬。

希望受表扬的地级以上市再接再厉，继续加大食品安全工作

力度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，提高能力建设和保障水平，切

实为全省发挥示范作用。考核为 Ｂ级的地级市要进一步统一思

想、提高认识，围绕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和年度食品安全重

点工作安排，坚持问题导向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推动食品安全工作

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明显成效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保障食

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，加快实施广东省 “十三五”食

品安全规划，围绕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７年广

东省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》 （粤府办 〔２０１７〕３１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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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工作力度和投入保障，用最严谨的标准、最

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，确保人民群众饮食

安全。

各市具体考核情况由省食安办另行分别印发。各市政府要针

对失分项目和薄弱环节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，研究提出改进措

施，有关整改落实情况在收到本通报后一个月内以市政府名义报

送省食安办，由该办汇总报送省食安委。

广东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委有关部委办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纪委办公厅，南部战区、南海舰队、南部战区空军、省军区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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